
证券代码：000856 证券简称：冀东装备 公告编号：2025-44
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24日 下午2: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24星期三）的股票交易时间，

即9:15—9:25，9:30—11:30 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24日（现场股东会召开当日）上

午9:15，结束时间为2025年12月24日（现场股东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2.召开地点：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区通岛路金隅冀东科技大厦11层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焦留军先生
6.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会议总体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03 人，代表股份 75,361,09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1987%。
2.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9人，代表股份72,612,74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9880%。
3.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84人，代表股份2,748,35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07%。
4.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02人，代表股份 7,261,09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98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18 人，代表股份 4,512,74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88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84人，代表股份2,748,35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07%。
5.其他人员出席会议情况
公司董事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公司聘请的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对本次股东会进行见

证，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会提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现场采取记名方式投票

表决。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二）表决结果
1.议案1.00：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5,083,8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22%；反对227,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3%；弃权5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5%。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983,8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6.1824%；反对22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276%；弃权
50,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9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2.议案2.00: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该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冀东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 6,982,59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645%；反对22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152%；弃权
5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203%。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982,5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6.1645%；反对22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152%；弃权
52,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203%。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3.议案3.00：关于租赁房屋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冀东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 6,972,79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295%；反对23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502%；弃权
5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203%。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972,7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6.0295%；反对23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502%；弃权
52,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203%。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4.议案4.00：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75,079,6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266%；反对 230,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64%；弃权5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0%。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979,6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6.1246%；反对23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800%；弃权
5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955%。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案，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张征、刘皑
（三）结论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

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会议出席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二）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会的法律意见》。
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5日

证券代码：000856 证券简称：冀东装备 公告编号：2025-45
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独立董事当选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2025年12月8日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简称冀东装备或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冀东发展集团提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详见公司当日在《证券日报》《证券
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37）。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司国强先生的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进行
了资格审查，符合拟任董事条件。

2025年 12月 24日公司召开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司国强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详见公司本日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25-44）。

司国强先生当选公司董事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
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2025年12月24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董事会审计与
风险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司国强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委员。

（详见公司本日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公告》公告编号2025-46）。

司国强先生当选公司董事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委员后，吴建雷先生不再履行公司董事会审计与
风险委员会委员职责。

特此公告。
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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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12月19日，以专人送达和

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发出了关于召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的通知
及资料。会议于2025年12月24日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七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七名。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由董事长焦留军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程
序及表决董事的人数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计通过《关于调整董事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因公司董事变更，董事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委员调整为：
召集人：张俊民，委员：张俊民、邹积玉、司国强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补充审议并披露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已事前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

联董事焦留军、李洪波、张建锋、司国强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公司同日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补充披露关联交易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47）
（三）审议通过《关于河北证监局对公司及相关责任人采取行政监管措施决定的整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公司同日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河北证监局对公司及相关责任

人采取行政监管措施决定的整改报告》（公告编号2025-48）
三、备查文件
1.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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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充披露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是补充披露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2024年与关联方唐山盾石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盾石机械”）签署扣款协议共计363.84万元的
关联交易和对“2024年度公司从关联方盾石机械取得营业外收入552.76万元，公司2024年年报中未
披露该关联交易”所作的补充披露。

公司及相关责任人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北监管局（以下简称“河北证监局”）出具的

《关于对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及对焦留军、李洪波、刘福生、陈峰采取监
管谈话措施的决定》（〔2025〕44号）（以下简称《责令改正决定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2月
12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收到河北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
告》（2025-43）。根据河北证监局相关监管要求，现将公司与盾石机械的关联交易事项补充披露如下：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名称：唐山盾石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尹陆
注册地址：唐山市路北区大庆道1号
注册资本：2551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200745440270K
经营范围：水泥机械设备及配件、普通机械设备及配件的制造、销售及相关技术服务；水泥机械设

备、普通机械设备（许可项目除外）、电子产品的维修、调试；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
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
品及技术除外）；普通货物仓储；房屋租赁；机械设备租赁；普通货运；大型货物装卸；大型货物运输***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盾石机械资产总额为 80994.56万元，净资产-19334万元；营业收入 0万
元，净利润0万元。（经审计）

截至2025年9月30日，盾石机械资产总额为83690.37万元，净资产-19334万元；营业收入0万元，
净利润0万元。（未经审计）

盾石机械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是公司控股股东冀东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子公司的子公司，盾
石机械的实际控制人是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关于2024年与关联方盾石机械签署扣款协议共计363.84万元的关联交易的补充披露
（一）关联交易概述
经双方协商，公司于2024年12月27日与盾石机械就以往年度签署的设备供货合同违约交货签

订协议书，对盾石机械违约扣款共计363.84万元。截至本公告日上述款项已全部收回。
公司于2025年12月24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充审议并披露关

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焦留军先生、李洪波先生、张建锋先生、司国强先生回避表决，其他三名独立
董事进行表决，表决结果：同意3 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公司本日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第八届董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46）

2025年12月19日，独立董事召开2025年第四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以全票同意审议通过《关于
补充审议并披露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次关联交易关联人为公司控股股东冀东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间接控制的公司，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第 6.3.3条第（二）项规定，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上述交易未达到股东会审议标准，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无需征得其他第三方同意。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2024年，公司与盾石机械就以往年度签署的设备供货合同，因盾石机械违约交货，经双方协商签

订协议书，对盾石机械违约扣款共计363.84万元。
（三）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定价依据以往年度签署的设备供货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经双方协商确定。
（四）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经双方协商，公司与盾石机械就以往年度签署的设备供货合同违约交货签订协议书，对盾石机械

违约扣款共计363.84万元。协议为设备供货合同最终处理方案，卖方盾石机械向买方冀东装备支付
上述款项后，双方就设备供货合同再无其它纠纷。

（五）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关联交易不涉及其他安排。
（六）关联交易目的和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根据相关规则以及公司披露的《关于收到河北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的公告》等相关措施进行的补充披露。
上述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关联交易是公司与关联方的正常交

易，关联交易协议的签署和履行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亦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
成依赖。

三、2024年年报补充披露
2024年度，公司从关联方盾石机械取得营业外收入552.76万元，公司2024年年报中未披露该关

联交易。公司补充披露如下：
在2024年年报第十节财务报告的第十三项关联方及关联交易4关联交易情况中，增加（5）其他关

联交易，并披露如下内容：2024年度，公司从关联方盾石机械因其违约扣款等原因取得营业外收入
552.76万元。

就前述关联交易未能及时履行相关程序事项，公司董事会已要求公司相关部门予以高度重视，加
强对关联交易相关规定的学习，提高其责任意识、合规意识及履职能力，严格履行关联交易审议和披
露程序，杜绝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四、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四次会议决议
3.本次关联交易的协议
4.关联交易概述表

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5日

证券代码：000856 证券简称：冀东装备 公告编号：2025-48
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河北证监局对公司及相关责任人采取
行政监管措施决定的整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河北证监局关于对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及对焦留军、李洪波、刘
福生、陈峰采取监管谈话措施的决定》（〔2025〕44号，以下简称决定书）收悉。公司对此高度重视，及时
向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传达。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市公
司治理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结合公司现场检查情况，制定了具体整改措施并认
真、及时整改。整改措施及整改完成情况报告如下：

一、公司存在的问题及整改措施
问题1：未按规定披露关联交易事项

2024年12月，公司与关联方唐山盾石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盾石机械）签署扣款协议共计
363.84万元，公司未就该关联交易披露临时报告。2024年度，公司从关联方盾石机械取得营业外收入
552.76万元，公司2024年年报中未披露该关联交易。

整改措施及说明：
1.公司于2025年12月24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充审议并披露

关联交易的议案。2025年12月25日，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发布《关于补充披露关联交易的公告》（2025-47），对上述内容进行了补充披露。

2.2025年12月8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关联交易管理办
法〉的议案》。修订后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进一步明确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审计与风
险委员会、职能部门负责人、各子公司负责人的职责及管理流程。公司将严格执行相关制度规定，促
进公司关联交易管理水平不断得到提升。

3.组织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关键岗位员工开展关联交易管理专题培训，对关联交易中关联
方的认定、关联交易的认定、关联交易的审议披露的标准和程序，以及违规的法律责任等进行系统化
培训，切实增强公司及相关人员的责任意识、合规意识及履职能力。

4.公司将强化信息披露复核工作，加强对定期报告等公告在撰写、编审、审核、监督及实际履行信
息披露时的流程管理，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整改责任人：董事长、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整改责任部室：董事会秘书室、财务资金部
整改期限：已完成整改，持续规范执行，长期有效。
问题2：董事对涉及自身的薪酬议案未回避表决。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关于非独立董事人员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第七届董

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4年第二次会议审议独立董事薪酬，存在相关董事未回避表决的情况，不
符合《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证监会公告〔2018〕29号）第六十条第一款的规定。

整改措施及说明：
公司2025年3月26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关于非独立董事人员2024年度薪酬

的议案》，相关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问题中的议案，相关董事虽未回避表决，但不影响表决结果。今
后在董事会或者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董事个人进行评价或者讨论其报酬时，严格执行《上市公司治理
准则》第六十条规定，相关董事回避表决，杜绝此类事项再次发生。

公司将持续加强证券法律法规学习，组织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相关部门责任人认真学习《上市
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及业务规范，加强股东会、董事会的会议管理工作。对应回避表决的议案，
按照规定落实回避表决制度，完善公司治理，切实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

整改责任人：董事长、董事会秘书
整改责任部室：董事会秘书室
整改期限：持续规范执行，长期有效。
二、整改总结
此次河北证监局现场检查发现的问题，对加强公司规范运作、提升信息披露质量和公司治理水平

起到了积极的推动和指导作用。针对《决定书》所提出的问题，公司将认真整改，并举一反三，提升公
司信息披露质量和公司治理水平。

公司将以本次整改为契机，持续加强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对《公司法》《证券
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上市公司相关法律法规及业务规
范的学习，提高其责任意识、合规意识及履职能力，切实维护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促进公司持续、健
康、稳定发展。

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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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审计机构质量控制复核人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5年3月26日和2025年4月16日
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同意聘任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德勤华永”）为公司2025年
度审计机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27日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
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1）。

近日，公司收到德勤华永出具的《关于变更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审计质量
控制复核人的函》，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质量控制复核人变更的基本情况
德勤华永作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的审计机构，原指派陈文龙先生为质量控制复

核人，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现因陈文龙先生工作调整，德勤华永指派徐振先生接替陈文龙先生作为
公司2025年度审计项目的质量控制复核人，继续完成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相关工
作。变更后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质量控制复核人为徐振先生。

二、本次变更后的质量控制复核人信息
1.基本信息
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徐振先生，自2005年加?德勤华永，长期从事上市公司审计及与资本市场相

关的专业服务工作，2000年注册为注册会计师，现为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执业会员及资深会员。徐振
先生曾为多家上市公司提供审计专业服务或执行质量控制复核，具备相应专业胜任能力。

2.诚信记录
质量控制复核人徐振先生近三年未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监督管理机

构的监督管理措施或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
3.独立性
质量控制复核人徐振先生不存在可能影响独立性的情形。
三、本次变更质量控制复核人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变更过程中相关工作已有序交接，变更事项不会对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审计

工作产生不利影响。
四、备查文件
德勤华永出具的《关于变更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审计质量控制复核人的

函》。
特此公告。

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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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79 证券简称：长缆科技 公告编号：2025-052
长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长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25年12月24日

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大会由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12月9
日以公告方式通知全体股东。本次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俞涛先生主持。本次大会的

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和《长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

章程》”）的规定。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24日（星期三）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 12月 24日上午 9:15 - 9:25，9:
30-11:30，下午13:00-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为 2025年 12月 24日 9:15，结束时间为

2025年12月24日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长沙高新开发区麓谷工业园桐梓坡西路223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长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俞涛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57 人，代表股份 74,133,99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7257%。【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份总数-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

划持有人放弃表决权的股数-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放弃表决权的股数-证券回购专用账户

中的股份数量=193,107,640-9,415,100-4,001,587-6,179,405=173,511,548股】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73,631,51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436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52人，代表股份502,4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96％。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52 人，代表股份 502,48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9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52人，代表股份502,4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96％。

3、列席现场会议的人员包括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094,8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73%；反对34,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3%；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3,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2186%；反对 34,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261%；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53%。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093,2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51%；反对35,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4%；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1,7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9002%；反对 35,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446%；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53%。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094,8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73%；反对34,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3%；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3,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2186%；反对 34,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261%；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53%。

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092,6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42%；反对36,26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9%；弃权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1,1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7688%；反对 36,26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162%；弃权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50%。

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091,1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22％；反对38,06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3%；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9,6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4703%；反对 38,06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744%；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53%。

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091,9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33%；反对35,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4%；弃权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0,4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6415%；反对 35,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446%；弃权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40%。

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091,9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33%；反对37,56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7%；弃权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0,4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6295%；反对 37,56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749%；弃权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956%。

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093,5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55%；反对35,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4%；弃权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2,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9599%；反对 35,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446%；弃权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956%。

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091,9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33%；反对37,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2%；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0,4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6415%；反对 37,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033%；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53%。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091,9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33%；反对37,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2%；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0,4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6415%；反对 37,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033%；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53%。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会网络投票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094,5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68%；反对34,66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8%；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3,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1470%；反对 34,66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978%；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53%。

12、审议通过了《关于增选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091,9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33%；反对37,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2%；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0,4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6415%；反对 37,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033%；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53%。

13、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指定公司办公室员工办理变更工商登记等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091,2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24%；反对35,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84%；弃权 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9,7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5021%；反对 35,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446%；弃权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33%。

上述提案1.00至提案3.00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邹盛武律师、王羽律师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及会议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以及表决方式、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

会规则》《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做出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长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关于长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长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4日

证券代码：002879 证券简称：长缆科技 公告编号：2025-053
长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长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于2025年12月24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审议表决，同意选举肖波浪先生

（简历附后）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与公司现任董事共同组成第五届董事会，任期自本

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经核实，肖波浪先生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有关董事任职资格和条

件。本次选举职工代表董事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

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长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4日

附件：

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肖波浪先生，1985年12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2007年就职于本公司，曾

任公司技术员、长沙长缆电工绝缘材料有限公司车间主任。现任长沙长缆电工绝缘材料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

肖波浪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

东之间无关联关系。肖波浪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

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

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肖波浪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001233 证券简称：海安集团 公告编号：2025-015
海安橡胶集团股份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24日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4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12月24日9:15至15:00。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福建省仙游县枫亭工业园区公司会议室。

（三）会议的召开方式：海安橡胶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

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朱晖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25年修订)》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下同）共393人，代表股份91,
494,86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185,973,334股）的比例为49.1978%。其中：(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共7
人，代表股份71,753,2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38.5825%；（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本

次会议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386人，代表股份19,
741,66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10.6153%。

（二）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出席的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391人，代表股份24,794,86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比例为13.3325%。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其中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系通过视频通讯方式列席本次会议。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委

派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与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型暨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

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
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91,222,218
244,048
28,600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7020%
0.2667%
0.0313%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24,522,218
244,048
28,60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8.9004%
0.9843%
0.1153%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二）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的下列子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2.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91,207,318
247,048
40,500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6857%
0.2700%
0.0443%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2.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91,207,218
247,048
40,600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6856%
0.2700%
0.044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2.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91,212,218
246,248
36,400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6911%
0.2691%
0.0398%

2.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91,205,218
248,848
40,800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6834%
0.2720%
0.0446%

2.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91,210,318
243,948
40,600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6890%
0.2666%
0.0444%

2.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91,208,418
244,948
41,500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6869%
0.2677%
0.0454%

2.7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91,210,618
245,748
38,500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6893%
0.2686%
0.0421%

2.8审议通过《关于修订＜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制度＞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91,215,418
245,748
33,700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6946%
0.2686%
0.0368%

2.9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度实施细则＞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91,210,918
244,848
39,100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6897%
0.2676%
0.0427%

（三）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
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91,209,118
251,948
33,800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6877%
0.2754%
0.0369%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24,509,118
251,948
33,80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8.8476%
1.0161%
0.1363%

（四）在关联股东朱晖先生、福建省信晖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其所持有的股份数合计66,
700,000股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的情况下，由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股东审议通过《关于购买董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
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股东的
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24,474,118
260,248
60,500

占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98.7064%
1.0496%
0.2440%

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的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24,474,118
260,248
60,500

占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98.7064%
1.0496%
0.2440%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
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91,347,318
119,748
27,800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8387%
0.1309%
0.0304%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24,647,318
119,748
27,80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4049%
0.4830%
0.1121%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陈禄生、林静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25年修订)》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

或列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海安橡胶集团股份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关于海安橡胶集团股份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海安橡胶集团股份公司
董 事会

2025年12月25日

证券代码：001233 证券简称：海安集团 公告编号：2025-016
海安橡胶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海安橡胶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12月 24日召开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型暨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

案》，根据修订后的《海安橡胶集团股份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设职工代表

董事一名，由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

2025年12月24日，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黄振华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职

工代表董事，任期自公司本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黄振华先生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对董事任职资格的要求，其担任公司职工代表董事

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由职工代表担任董事的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

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特此公告。

海安橡胶集团股份公司
董 事会

2025年12月25日
附件：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黄振华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3年10月生，硕士研究生学历，国务院政府特殊津

贴专业技术人才。1995年8月至1997年5月莆田糖厂成糖车间技术员；1997年5月至2007年7月任

福建佳通轮胎有限公司技术部及生产部处长；2007年8月至2021年4月福建省海安橡胶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技术中心总工程师；2022年 9月至 2025年 12月任公司董事；2021年 4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

理、总工程师；现任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黄振华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持有仙游县明道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的份额比例为16.67%，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黄振华先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第3.2.2条所列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

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条件。


